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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4 年第 9

号，2014 年 4 月 25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并施行）； 

（3）《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方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5 号，2015 年 9 月 1 日

施行）； 

（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

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6）《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2 年 7 月 26 日广东省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7）《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范（试行）》（粤环监[2000]8 号，

2000 年 9 月 11 日）； 

（8）《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1.2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任何开发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导入

公众参与调查，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与公众之间相互交流的手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 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

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从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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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达到以下目的和意义。 

（1）收集相关区域公众对项目建设的认识、态度和要求，在评价过程中能

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2）吸收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

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3）有利于评价单位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

高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4）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3 建设单位组织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整体情况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湖

镇，在永平片区新挖排洪河道，入口在下塘排涝闸站附近，出口位于东江边永

平村，将潼湖流域洪水排入东江。工程内容包括新开排洪渠 3.38km、增设防洪

泄水闸 1 座、增设排涝闸站 2 座（永平上排涝闸站和永平下排涝闸站）、修建跨

河桥梁 3 座（县道 X204 桥、2 座机耕桥）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

保护部令第 35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

要求，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公开相关信息。

2022 年 8 月 5 日，通过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对项

目相关信息进行了第一次公开。 

2023 年 12 月 12 日，《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采用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现

场张贴公告等方式将相关信息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进行公开，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25 日，共 10 个工作日。 

2024 年 4 月 19 日，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

在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全文跟公众参与说明。 

在此基础上，建设单位组织编写完成了《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

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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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要求及日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

保护部令第 35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

要求，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建设单

位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

开相关信息。 

2022 年 8 月 5 日，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通

过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对项目相关信息进行了第

一次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公开的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4）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5）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平台公示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工程第一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

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并且在确定环评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站公示（委托时

间：2022 年 8 月 1 日，委托书见<附件 1>，公开时间：2022 年 8 月 5 日）

本工程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在“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情 况 ， 网 址 如 下 ： 截图见

图 2.4-1。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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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2.3 公众参与情况 

本工程在“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进行第一次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以及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公众意见。 

2.4 网站公示内容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根据生态环境

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有关要求，现将潼湖流域洪水

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进行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建设项目名称：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 

建设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湖镇。 

建设内容：包括排洪渠 3.38km、增设防洪泄水闸 1 座、增设排涝站 2 座

（永平上排涝站和永平下排涝站）、修建跨河桥梁 3 座（县道 X204 桥、2 座机

耕桥）等内容。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联系人：陈旭升。 

电话：0752-3278563。 

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人才服务大厦二楼。 

邮箱：swgczx@hzzk.gov.cn。 

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41 号二楼南面。 

四、征求意见的具体形式 

征求意见自 2022 年 8 月 5 日起至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

为止，社会各界人士及社会组织均可提出意见建议。 

在本公告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建设、环评工作内容有宝贵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5 

意见或建议，可下载环境影响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并以信函、电子邮件等方

式，在规定时间内将环境影响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附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仲恺高新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022 年 8 月 5 日 

 

 

图 2.4-1 本工程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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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要求及日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

保护部令第 35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

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相关信

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采用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

将相关信息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进行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25 日，共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公开的内容包括： 

（1）项目概况；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途径；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开方式 

本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通过网上公示、报纸公开、张贴公告等形

式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对公众意见进行收集。 

3.2.1 网络平台公示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在“惠州仲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上进行公众参与网上公示，公布征求意见稿全

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信息，公示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25 日 ， 为 期 10 个 工 作 日 。 网 址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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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工程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相

关政府网站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

方网站，并在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25 日网上公示

持续 10 个工作日，因此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公 示截图见 图3.2-1。

网站公示内容 

关于征求《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有关规定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 4 号令）的要求，现将《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

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括 

项目名称：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项目简介：包括排洪渠 3.38km、增设防洪泄水闸 1 座、增设排涝站 2 座

（永平上排涝站和永平下排涝站）、修建跨河桥梁 3 座（县道 X204 桥、2 座机

耕桥）等内容。 

二、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电子版及纸质报告书的查阅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在本公告附件下载查阅《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也可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可能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途径 

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意见或建议的，可在公告附件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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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反馈。并填写好公众意见表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在公众提交意

见的起止时间内提交至以下建设单位处。 

建设单位：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联系人： 陈旭升      联系电话：0752-3278563 

邮箱：swgczx@hzzk.gov.cn 

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人才服务大厦二楼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023 年 12 月 12 日 

 

附件 1.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 

附件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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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本工程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在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建

设单位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易于接触的报纸（南方都市报）进行环境信息的公

开，公示时间：2023 年 12 月 13 日和 2023 年 12 月 20 日（共两次），报纸公示

见图 3.2-2、图 3.2-3。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工程位于珠三角区域的惠州市，其征求意见稿公

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公开，南方

都市报目前已覆盖珠三角区域，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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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信息 2 次，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报纸公示内容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向公众公示：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建设项目周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在网络链接附件处下载公众意见表并

规范填写，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在公示的起止时间内提交至建设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惠州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人才服务大厦二楼、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63 

号国信大厦 4 楼。

单位。 

建设单位：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联系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人才服务大厦二楼 

联系人：陈旭升       联系电话：0752-3278563 

电子邮件：swgczx@hzzk.gov.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 12 月 12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023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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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本工程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登报（第一次）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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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本工程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登报（第二次）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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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在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

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为了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情况。建设单位在进行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及

报告公示的同时，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在项目周边的永平村、松柏英村、观三、

永平新村、洲寮村、鹏翔幼儿园、鹏翔学校、太园泵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潼

湖国家湿地公园进行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12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为期 10 个工作日。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工程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选

取本工程评价范围内的永平村、松柏英村、观三、永平新村、洲寮村委会宣传

栏，鹏翔幼儿园、鹏翔学校的学校宣传栏，太园泵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潼湖

国家湿地公园宣传告示牌等这类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持续公开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永平村 

  
松柏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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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三 

  
永平新村 

  
洲寮村 

  

鹏翔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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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翔学校 

  
太园泵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潼湖国家湿地公园 

 

3.3 查阅情况 

本次环境影响信息公开，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信息，项目附近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链接、到建设单位、编制单位住址处查阅本次公众参与的公

示信息、征求意见稿和公众参与调查表。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要求查阅纸质

版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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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了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的公众反馈意见，广东粤港

供水有限公司同意本工程关于新开排洪渠出口不可避让东深供水工程水源二级

保护区的论证，并提出确保东深供水工程取水安全等相关措施的要求，广东粤

港供水有限公司公众意见的回函详见附件 3。建设单位综合考虑建设项目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和其他有能力的单位的建议、技术经济可行性等因素，

采纳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的意见，并组织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根据采纳

的意见修改完善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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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批前公开情况 

4.1 公开要求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要求。本工程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

报告书前，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官方网站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4.2 公开方式（网络） 

 

公开时间：2024 年 4 月 19 日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工程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且公众易

于接触的“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网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因此本工程报

批前公开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

要求。 

4.2.1 网站公开内容 

关于仲恺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

公 开 网 址 ：

。

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

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有关规定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 4 号令）的要求，现将仲恺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

整治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参与说明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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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仲恺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项目简介：包括排洪渠 3.38km、增设防洪泄水闸 1 座、增设排涝站 2 座

（永平上排涝站和永平下排涝站）、修建跨河桥梁 3 座（县道 X204 桥、2 座机

耕桥）等内容。 

二、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联系人：陈旭升； 

电话：0752-3278563； 

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人才服务大厦二楼； 

邮箱：swgczx@hzzk.gov.cn。 

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41 号二楼南面。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及公众参与说明（详见附件） 

附件 1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附件 2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惠州仲恺高新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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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本工程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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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存档备查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公示报纸、盖章版

公示材料以及公众座谈会相关资料等。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1 

6 诚信守诺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2 

7 附件 

附件 1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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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潼湖流域洪水出口通道(东岸涌一期)整治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 注 ： 根 据

《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涉

及征地拆迁、

财产、就业等

与项目环评无

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

目环评公参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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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

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

（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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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

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